售后服务承诺书
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：

 为确保给贵中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，我们做出如下承诺：
确保产品质量，并保证有效期两年的产品，提供灭菌失效期一年以上的产品；有效期一年的产品，提供灭菌失效期半年以上的产品（以送达物流科仓库日期开始计算），保证绝不提供虚假物资、劣质产品、过期产品和翻新产品。
保证所提供物资包装完好且内外一致，各项标识规范清晰。所有进口产品均有清晰的中文标识。

能按合同要求，及时、准确送至指定地点，并提供合格的产品检测报告。
计划内采购产品，在接到物流科通知后，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配送。未能及时到货的物资，在送货单上标注或打印，并提供预计到货时间。
涉及手术室、麻醉科、ICU、微创介入科等科室的紧急物资，在接到通知后2小时内送达。出现缺货断货时，及时书面说明原因并告知预计到货时间。
当出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紧急情况时，能积极配合院方完成紧急配送服务。
如出现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况，我们愿意配合院方进行补救，并按医院规定接受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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